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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2727） 
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 

以下爲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刊發之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

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磊博士、劉平先生及朱兆開先生；

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邵君先生及陸雯女士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
習俊通博士、徐建新博士及劉運宏博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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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气投资”）与陕

西绿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陕西陕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、陕西省水电

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曾用名“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”）、

浙江晴天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曾用名“浙江晴天太阳能科技有

限公司”）、江苏绿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曾用名“江苏开鑫分享绿色

金融有限公司”）共同签署了《陕西绿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之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伙协议》”），电气投资以自有

资金人民币 8,000 万元投资陕西绿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陕西绿能基金”），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2 亿元。 

关于上述事项的详细情况，请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。 

 

二、基金进展情况及影响 

1、基金进展情况 

根据《合伙协议》的约定，陕西绿能基金的存续期为五年，于 2023

年 12 月 28 日存续期届满。近期，陕西绿能基金全体合伙人完成签署



《陕西绿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2024 年第二次合伙人

会议决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会议决议》”），同意终止并注销陕西绿能基

金以及陕西绿能基金的清算报告。 

2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陕西绿能基金的投资进度，电气投资共实缴出资人民币

1,200 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日，陕西绿能基金已完成所投项目的退出及

部分收回资金的分配，电气投资已获得分配人民币 1,337.13 万元。根

据《会议决议》，电气投资预计还将获得分配人民币 24.49 万元，累计

投资收益预计约人民币 161.62 万元（以实际收到的分配和清算金额

为准）。本次基金清算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  

 


